石家庄市供销合作总社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石家庄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的通知》相关要求，按照《石家庄市市级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试行）》要求，市供销社部门绩效评价领导小组高度重视，对包括整体绩效目标和分项绩效目标在内的七项目标完成情况，逐项分析对比并说明了完成情况。自评结果如下：

一、总体绩效目标及完成情况
总体绩效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为农、务农、姓农总要求，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搭建为农服务综合平台，大力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进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建设，建设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和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体系，完善基层组织服务网络，推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2020年主要经济指标力争保持8%的增速。

完成情况：2020年，全市供销社系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始终从“三农”工作大局出发，牢记为农服务根本宗旨，持续深化综合改革，着力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服务平台，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荣获河北省供销合作社系统综合业绩考核市级优胜单位一等奖、“十项重点工作”考核一等奖。

2020年，市供销社全系统完成商品总购进431.5亿元，同比增长6.64%；商品总销售470.75亿元，同比增长7.31%；实现利润5.09亿元，同比增长17.15%，主要经济指标居全省供销系统前列。
一、分项绩效目标及完成情况
    （一）大力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绩效目标：立足耕、种、管、加、收、贮、售等生产环节，为分散农户提供一项或多项“订单式”半托管土地托管服务；为成规模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开展土地托管服务。

绩效指标：2020年，土地托管服务面积达到80万亩，为农民提供高效、便捷、规范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助力全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完成情况：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惠农工程，围绕耕、种、管、收、加、销等农业生产环节，开展土地托管服务。全系统托管土地服务面达到81.6万亩，建立农业生产服务中心7家、庄稼医院29家。春耕期间，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为农民提供化肥合计14.75万吨，农药396吨，农膜174吨。“三夏”期间，市供销社系统备肥11.3万吨，各类农机具5000余台（件），备肥总量占全市总需求量的74.3%,为全市农业生产提供有力保证。
（二）推进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建设

绩效目标：全面完成省市政府农村产权组织服务体系建设任务，广泛开展农村产权交易业务，进一步规范交易行为，完善和提升平台服务功能。

绩效指标：2020年，建设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站达到全市乡镇总数的30%、村级交易联络点达村庄总数的20%。新增农村产权交易鉴证业务200宗、交易面积2万亩、交易鉴证额2亿元。

完成情况：初步建成“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乡镇服务站+村级服务点”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三级服务体系。全市建乡镇服务站172个，占乡镇总数的86%；村级联络点2732个，占村庄总数的68.49%。全年开展农村产权交易业务984笔，交易土地面积2.28万亩，交易总额3.24亿元，为村集体增收节支728.28万元，在巩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增加农村集体收入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

推进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建设

绩效目标：以开拓农村消费市场为重点，以满足城乡居民生产生活需求为导向，整合系统和社会资源，推进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建设。

绩效指标：重点对现有电商应用主体进行巩固提升，引导石门特产汇等电商平台与市旅游局对接，发展观光农业，促进我市特色农产品销售。                

完成情况：整合系统和社会资源，推动平台资源共享和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依托市级微商销售平台——石门特产汇，建立各县（市、区）农产品特色馆，把各县（市、区）有代表性的240余种特色农产品汇集起来上线销售。各县（市、区）供销社根据自身实际，积极推广建设“实体店+电子商务”模式的农产品销售网点，帮助农民销售农副产品，增加了农民收入。2020年，全系统网络销售额6.93亿元，同比增长5.23%。
推进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体系建设
绩效目标：发挥供销社系统组织与经营体系的资源优势，采取多元化资本合作方式与可持续发展机制，加快建成融合政府涉农事务、供销商务、惠农社会化服务于一体的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生态体系。

绩效指标：整合各类经营服务网络资源，打造优质、便捷、高效、规范的供销社综合服务平台。2020年，社区服务中心数量增长10%。

完成情况：积极领办创办农民合作社和农民合作社联合社，推动基层社与农民合作社“两社融合”发展，通过“两社融合”，已基本实现乡镇服务全覆盖。推进村级“供销社超市”项目建设。全市供销系统争取到供销社超市建设项目18家，并完成了与扶持村的对接。依法依规稳步开展银行、保险代理业务。与建设银行石家庄分行开展合作，确定正定、无极、晋州、井陉等4县10个网点开展“供销社•裕农通”乡村综合服务站建设试点，为群众提供智能、便捷、高效的服务体验。
完善基层组织服务网络

绩效目标：健全组织体系，推进供销社基层组织、服务网络向村级延伸，形成比较健全的县乡村三级组织体系。

绩效指标：2020年，新建村级社达到3家，示范基层社（省社评选）达到5家，创建提升示范农村综合服务社（中心）5家，创建示范庄稼医院5家，培树两个基层组织示范片区，即“正定、无极、栾城片区”“灵寿、行唐片区”。

完成情况：大力实施“供销合作社培育壮大工程”，提升基层组织发展质量、数量和服务能力，夯实为农服务基层基础。截至2020年底，全系统创建标杆基层社10家，改造提升薄弱基层社26家，村级社达到23家。2个片区（正定、无极、栾城片区，行唐、灵寿片区）已完成建设任务。
推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绩效目标：突出抓好回收网点建设、市场集散交易和综合处理利用三个环节，保障全市再生资源回收市场的日常管理、稽查正常运行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的顺利推进。

绩效指标：2020年，维护再生资源回收示范基地1家，改造提升回收试点1家，再生资源回收从业人员业务培训合格率达95%。

完成情况：建成了两个大件垃圾处置场，分别为新华区西营工业区大件垃圾处置场（1400平米）和裕华区大件垃圾处置场（2000平米）；完成对锦华钢铁、锦华废旧物资、德源废旧钢铁、东源废旧钢铁、河北创蓝天、河北沐远等6个废旧物资分拣中心及程上旧货交易中心的升级改造；针对全市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从业人员职业素质偏低，法律意识淡薄的特点，在联合执法整顿过程中，注重宣传，加强舆论引导，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素质。根据《关于开展再生资源回收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冀商文协调〔2020〕8号）的安排，组织进行了全市再生资源回收专项整治工作，同时对回收从业人员进行了免费职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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